
1 
 

 

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10年12月27日 
聯絡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陳玉萍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臺北地檢署召開罷免案查察會議，維持立委罷免案之公平

進行，並宣示嚴查不法決心 

第 10屆立法委員（臺北市第 5選區）林昶佐罷免案將

於民國 111年 1月 9日舉行，臺北地檢署於今（27）日下午

召開罷免案查察不法會議，由臺北地檢署、法務部調查局臺

北市調查處、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

北市政府政風處等單位對本次罷免案為工作報告，並就因應

作為進行意見交流。 

臺北地檢署就本罷免案已於 12月中旬成立查察不法及

暴力執行小組，由檢察長擔任召集人，並指派 5組檢察官負

責各查察區。另依最高檢察署函示，由各組指派專責檢察官

1名，負責查察對應各分區罷免案期間之相關違法行為，並

於投票當日在署值勤或進駐分局，以因應突發之妨害投開票

等不法情事。至於防止造勢等場合發生暴力介入或群眾滋擾

部分，則由臺北地檢署「暴力介入及群眾事件處理專組」負

責。與會各警、調及政風單位，亦已分別訂有針對罷免案之

專案工作計畫及人力部署，就可能發生之不法情事嚴密蒐

證。 

檢察長於會中指示，因應罷免案係對象單一、通過與否

取決於同意票數是否達到法定門檻等特性，本次查察不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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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在：(1)是否有選舉賭盤介入而影響投票、(2)有無意圖

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而散布假訊息、(3)防制投票

前造勢場合可能引起之暴力或滋擾事件、(4)確保投票日順

利進行，排除各種妨害投票不法情事發生等，並請各司法警

察機關應充分準備，不能掉以輕心，務必適時掌握各項情資，

強力執行查察不法工作，以使罷免案投票能公正進行、順利

完成。 

 


